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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开展2018～2019学年第一学期期中教学检查的通知

各系部：

根据《大连海洋大学关于建立教学工作常规检查制度的暂行规定》，本学期定于11月5日至11月16日开展期中教学检查。现将检查的主要内容及有关要求通知如下：
一、检查的主要内容
（一）课堂（含实验、实践环节）教学检查
1.课堂教学质量检查
全面检查课堂教学效果和质量。各系部应采取领导、教师听课，师生座谈会等多种方式了解和掌握每位任课教师的课堂教学情况、教学方法、多媒体授课的课件质量情况等。重点检查新聘任教师、外聘教师、开新课教师和一学期开3门及以上课程教师的教学情况和授课质量。
2.教学进度检查
为保证教学计划执行的严肃性，确保各门课程在预定的计划内完成教学，各系部要检查本部门教师在教学过程中教学进度与教学日历是否相符。
3.教学文件检查
本系部教师上课时教学文件是否携带齐全，教学准备是否充分，教案撰写是否规范。
4.辅导答疑、批改作业检查
检查教师是否按照大纲要求辅导答疑，教师的作业布置、批改及学生完成情况。
5.教学秩序检查
检查本系部任课教师有无私自调（停）课、无故旷课及私自调课等情况，统计本学期以来教师调（停）课情况；检查本系学生上课迟到、早退和旷课情况，通过师生座谈会等方式了解学生的学习状况。
（二）毕业设计（论文）教学工作检查
根据我院学生毕业设计（论文）管理规定中相关规定，对2019届应届毕业生毕业设计（论文）工作进行全面自查与互查，包括：
1.指导教师自查
检查学生毕业设计（论文）工作的总体进度及任务完成情况，包括学生的调研报告、资料收集、文献综述、外文翻译的质量，以及实验或设计方案分析、有关图纸、计算说明、实验报告等是否达到要求，并做好中期检查记录，对发现的问题要认真整改，并撰写自查总结。
2.教研室组织互查
组织本教研室教师互查指导工作情况，检查选题、任务书、学生开题报告等是否规范；《毕业设计（论文）工作情况记载簿》是否按时做好记录；学生工作进度及任务完成质量是否达到要求，对发现的问题要认真整改，并撰写互查总结。
3.系部检查
负责收集本系部教师自查和互查总结，检查本系部的自查和互查工作，并对问题的整改情况进行认真核查与监督，同时应抽检30%的毕业设计（论文）材料进行检查。根据教师自查、互查及系部检查的结果形成中期检查总结。
4.学院抽查
学院按《关于毕业设计（论文）期中教学检查的通知》要求将对学院的毕业设计（论文）工作开展中期检查，同时抽查部分毕业设计（论文）材料。
二、具体要求
1.常规教学检查以各系部自查为主、教务处抽查的方式进行。各系部要成立专门的检查小组，制定出详细的检查工作安排；要做好师生思想动员工作，通过召开师生座谈会等方式，认真听取教师、学生对教学工作的意见和建议并做好记录。学院将抽查师生座谈会的相关材料。
2.各系部要结合检查的实际情况，对教学、学风、教学状态和教学质量等情况进行认真总结。对发现的问题，提出解决办法，并于11月19日前将总结材料报送教务处，同时发送电子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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